開皇:
節儉務實:
文帝儉樸,從其致治原因可見一斑。隋滅陳後,朝野主張封禪,文帝卻認為耗費過大,沒有實行。此外,文帝又節省後宮開支,後宮不穿綾綺,多數是穿布帛;她們亦無載金玉等飾物,最多只是用銅鐵骨角來做裝飾。另外,文帝平日所食不過一肉,生活的確是十分儉樸。
勤政愛民:
文帝關心民間疾苦,例如:關中饑荒,他便派遣左右視百姓所食,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,上流涕以示群臣,深自咎責。此外,他又勤於政事,他日理萬機,留心親覽,一切以百姓為先。

留心吏治:
文帝為提高行政效率,又推行幾個措施,他打擊貪污,他又派遣了柳盛巡省河北五十二州,罷免了長吏贓污不清者二百幾人。另外,他又每年考核地方官,又裁汰冗員,在開皇十五年,他罷免了州縣鄉官。他打擊貪官,澄清吏治,裁汰冗官,令行政效率提高,開支大減。

確立三省六部制:
文帝按照北魏孝文帝及北齊的制度,重訂官制,將東漢以來權力漸大的尚書,魏朝以來漸受重中書,即隋代的「內使」,以及西晉以來逐漸重要的門下,即隋代的「納言」,同列為宰相,並加入秘書和內侍省。中央政制的整頓與合併,演變成為隋代的「三省六部制」,成為唐代三省制的雛型。

簡化地方政制:
東漢末年,繼承秦代以來的傳統,實行州郡縣三級制。魏晉南北朝僑置州郡,政區劃分漫無標準,州郡數目激增,使地方行政混亂開支龐大。文帝即位後,楊尚希指出當時地方政制紊亂,建議簡化地方政制,又可節省開支。於是,文帝在開皇三年時,盡罷諸郡,以州統縣,實行了州縣二級制。
加強控制地方:
文帝為瓦解地方勢力,革除了南北朝以來地方長官私自任用屬吏的傳統。規定所有官員及地方官吏的任命和考績,都由吏部負責。不得任用本地人作為地屬吏,避免他們與豪強勾結;又規定地方長官,每年要到中央「上考課」。自此,中央完全控制地方,達致中央集權。
注重吏治:

太宗即位後,命房玄齡省併冗員,並親自揀選都督﹑刺吏等地方官,親自在屏風上記錄他們的政績,用以釐定升遷標準。太宗亦留心官員施政,命五品以上京官,輪流值宿中書省;又派李靖等人為「黜陟大使」,巡視全國,另外又設十道巡察使。

勇於納諫:

太宗心胸廣闊,令大臣敢言敢諫,以王珪,魏徵等為出名,這樣既可減少施政錯誤,亦奠下唐代開明的政治風氣。

確立制度:

隋時,三省無明確分工,因而權力因時而定,經常出現矛盾。因此,太宗制訂「三省合議」的模式,設立政事堂,協調三省。

地方

太宗沿用隋制,用郡縣二級制;又分全國為十道,作為監察區。

知人善任:

太宗唯材是用,不計前嫌,得到大量人才輔助,有房玄齡,杜如晦等,有助盛世出現。

